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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部门概况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、经营、宣教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研究拟定本市市政设施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燃气、城市桥梁、户外广告、城市照明、生活垃圾和余泥渣土处理、房屋征收管理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参与编制城市总体规划、分区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。负责制订全市市政设施（除供水、排水设施外，下同）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燃气、城市桥梁、户外广告、城市照明、生活垃圾和余泥渣土处理、房屋征收管理等专项规划。
（三）根据市政府有关城市管理、经营、宣教的部署要求，制定城市管理、经营、宣教的目标、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落实。
（四）负责市政设施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燃气、城市桥梁、户外广告、城市照明、生活垃圾和余泥渣土处理、市容市貌整治、交通标志及城市各类标志性小品、雕塑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，并监督其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及工程竣工验收。
（五）负责审核有偿使用市政设施项目，组织有偿使用市政设施经营权招投标。
（六）负责城市照明设施新建项目的技术监督、移交接收，城市照明设施运行监控、网络安全、照明信息化管理和城市照明新光源、新技术、新设备及绿色照明、节能照明的宣传推广应用工作。
（七）指导、监督全市各镇（街道、园区）城市管理、经营、宣传业务，督促、协调全市城市管理规范化发展。
（八）参与市民城市意识、公益观念宣传，组织城市管理、经营、宣教相关公益活动，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。
（九）负责协调成员单位开展城市管理工作；管理、运用、维护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；具体组织实施城市管理考核评比工作，定期通报城市管理考评考核结果。
（十）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，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、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。
（十一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。
（十二）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。
（十三）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。
（十四）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、乱摆卖、乱张贴、悬挂广告和占道经营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。
（十五）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和建筑噪音污染、对在公共场所焚烧杂物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职能。
（十六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设行政单位1个，其中，内设12个科室、34个派出机构；设事业单位4个。
本份部门预算仅包括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部本级预算，本部门的下属单位单独编列预算。
三、人员情况
2015年，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共有行政编制数102名，其中财政供养的编内实有在职人员102人。另外，有离退休13人，聘用人员115人，后勤服务人员59人。
第二部分 201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2015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
（一）总体说明
本部门201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43,098.69万元。收入方面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1,536.83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10,703.19万元，年初结转833.64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31,561.86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31,222.25万元，年初结转339.61万元。支出方面，城乡社区支出42,905.93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192.76万元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情况说明
本部门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10,703.19万元。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，城乡社区支出10,510.43万元，占98.2%；住房保障支出192.76万元，占1.8%。
二、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本部门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11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公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7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8万元。本部门2015年计划出国组团数0个，0人次，计划购置公车0辆，公车保有数为20辆。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比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增加70万元，其中：公车运行维护费增加6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增加8万元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：2014年机构调整，原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为我局内设机构，因此2015年我局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包含原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预算，金额有所增长。
第三部分 2015年部门预算表
详见预算表1-8，请参见附件。
	表号
	表名

	预算表1
	财政拨款收支总表

	预算表2
	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

	预算表3
	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

	预算表4
	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

	预算表5
	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

	预算表6
	部门收支总表

	预算表7
	部门收入总表

	预算表8
	部门支出总表


